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做好学院2014年招生监察工作的通知

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

为做好2014年学院招生工作，为进一步强化对学院招生行为的监督制约，维护国家招生制度及政策规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2014年学院招生各项工作健康有序进行，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教监厅〔2014〕2号）及省招委会、省教育厅2014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暨监察工作视频会议要求，现就做好2014年学院招生监察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一）公开原则。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应有利于国家招生政策、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有利于学院择优选拔培养人才，有利于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二）严格原则。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应当遵循“全程参与,重点监督,参与中监督,监督中服务”的原则，严格招生政治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以及廉洁自律，积极配合招生管理部门开展工作，共同维护学院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工作体制机制

（一）成立2014年学院招生监察工作组

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办公室设在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负责学院的招生监察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学院纪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学院纪委副书记担任，办公室成员由学院纪委委员、纪检监察干部、党风廉政及效能监督员等相关人员组成。

2014年学院招生录取期间，由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2014年学院招生监察工作组，具体实施2014年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并履行职责。工作组人员名单如下：

组长：沈锦华

副组长：王楣

成员：黄庆华  陈可新  林少芳  严澎  雷晓斌  梁璋彬  曹瑛

（二）招生监察工作组职责

1.配合招生管理部门细化工作职责，对招生工作人员进行国家招生政策、法规、制度和纪律的教育。

2.对2014年学院招生录取工作的全过程实施监督，尤其对重要岗位、重要环节、重要时段进行重点监督和巡视。监督检查学院招生管理部门和招生工作人员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各类招生政策、法规、制度和纪律；是否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做到公平竞争、公正选才、择优录取；是否有违反标准和程序录取新生的行为。
3.监督检查招生信息公开情况，是否全面实施招生“阳光工程”、落实“六公开”。

4.督促招生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招生程序和时间要求，完成提档、阅档、审核和退档等各项工作。对学院招生管理部门提出的拟退档名单和预录取名单进行复核。对不符合录取条件录取的学生，向招生管理部门提出清退意见，同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5.监督检查招生工作的各项收费情况，是否严格执行上级规定的收费项目、标准和办法。监督检查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和学院的有关规定私存和截留费用等情况。
6.受理有关涉及违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与纪律问题的投诉和举报。督促、会同有关部门查处招生工作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触犯刑律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7.有权要求被监察对象就招生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提供有关材料；有权对不符合程序和规定的做法提出监察意见，责令被监察对象进行整改；有权建议相关部门暂停和取消有严重违纪行为嫌疑的人员参加招生录取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政治纪律要求
参与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监察人员应熟悉业务，办事公道，思想过硬，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决杜绝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二）工作制度要求

1.严格执行事前报告制度。学院招生录取工作开始前，招生考试管理部门要向招生监察工作办公室报告有关招生考试录取工作的准备情况。
2.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监察人员，如遇自己的配偶、子女或亲属报考本校，应主动申请回避。若未回避，一经发现，将对有关人员进行违纪处理。

3.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监察人员不得向任何人，尤其是考生和家长，泄露招生录取工作进展情况及招生录取过程中讨论的有关内容和细节。

4.严格执行工作报告制度。录取期间遇有重大问题或疑难问题，应集体讨论，及时向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告，不准个人擅自作主。
（三）廉洁自律要求

1.不准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索贿受贿。

2.不准接受考生及其亲属等关系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宴请旅游等高消费娱乐活动。

3.不准擅自改变招生计划。

4.不准特批未达到录取条件和标准的学生入学。

5.不准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乱开口子，扰乱招生工作秩序。

6.不准参与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人员介绍、拉拢生源以牟取利益的任何活动。

7.不准违背国家规定的招生原则及市招办、学院的规定，自行降低录取分数线。

（四）其他要求

1.自觉维护招生监察工作严肃性。招生监察工作是确保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和维护广大考生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也是事关社会稳定和学院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及招生监察工作组要切实增强做好招生监察工作的思想认识，努力为学院招生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纪律和组织保证。

2.严格执行招生工作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落实工作职责、明确责任追究。按照“一岗双责”的工作要求，加强领导，做到录取各个工作环节任务到岗、职责到人，不留盲区、不留死角。学院党政主要领导应全面抓好学院招生录取规范管理、抓好招生监察、抓好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等工作，并负总责。学院分管领导应抓好学院招生录取各环节的责任落实和制度建设、抓好招生等各部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抓好干部的教育，抓好招生队伍建设，抓好招生“六公开”工作，并负领导责任。学院招生办要认真行使职权，严格执行阳光招生各项工作制度和程序，确保录取规范、结果公平，并负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学院纪检监察部门要按照“依法治招、从严治招”的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能，严把阳光公示关、录取审核关，并负招生监察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3.建立完善工作协调配合机制。招生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在明确各自职责的基础上，要相互协调配合，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形成监督工作合力，确保招生工作秩序和学院稳定。

4.认真遵守录取现场工作纪律。除学院派出参与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监察人员外，其他无关人员均不得随意进出录取现场；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监察人员要服从值班院领导和招生办负责人的指挥和安排，不得自行其事；不得在录取现场高声喧哗、聊天、打牌、串岗；不得占用工作电话办私事、拉关系、讲人情，向私人通报录取情况。

5.不断提高工作人员履职能力。参与招生工作的工作人员、监察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招生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进一步了解招生政策、明确岗位职责、严守招生纪律，增强廉洁意识。要认真学习国家、省、市及学院招生监察有关规定，严格遵守《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招生监察工作暂行规定》（榕职院综〔2013〕23号）及本通知要求。

6.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按照国家、省、市及学院信访工作有关规定，加强对招生信访查复工作的监察。建立和完善由学院招生管理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共同参与的信访接待工作机制，认真做好招生信访接待处理和电话答复工作；落实并对外公布招生期间的接待地点、接待时间、咨询电话、监督电话和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安排专人依法规范受理招生期间群众信访和咨询电话等。招生录取工作期间，对重大信访及学院无法处理的信访等要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通报和沟通情况，协调处理，真正做到“有诉必应、有错必究、有责必问、有案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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